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
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2016 年 9 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

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支持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经国务院批准，现就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

政策通知如下：

一、对符合条件的非上市公司股票期权、股权期权、限制性股票

和股权奖励实行递延纳税政策

（一）非上市公司授予本公司员工的股票期权、股权期权、限制

性股票和股权奖励，符合规定条件的，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可实

行递延纳税政策，即员工在取得股权激励时可暂不纳税，递延至转让

该股权时纳税；股权转让时，按照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取得成本以

及合理税费后的差额，适用“财产转让所得”项目，按照 20%的税率

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股权转让时，股票（权）期权取得成本按行权价确定，限制性股

票取得成本按实际出资额确定，股权奖励取得成本为零。

（二）享受递延纳税政策的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包括股票期权、

股权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下同）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属于境内居民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

2. 股权激励计划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未设

股东（大）会的国有单位，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准。股权激励计划

应列明激励目的、对象、标的、有效期、各类价格的确定方法、激励

对象获取权益的条件、程序等。



3. 激励标的应为境内居民企业的本公司股权。股权奖励的标的

可以是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到其他境内居民企业所取得的股权。激励标

的股票（权）包括通过增发、大股东直接让渡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

他合理方式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权）。

4. 激励对象应为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的技术骨干和

高级管理人员，激励对象人数累计不得超过本公司最近 6个月在职职

工平均人数的 30%。

5. 股票（权）期权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 3 年，且自行权日起持

有满 1 年；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 3年，且解禁后持有满 1

年；股权奖励自获得奖励之日起应持有满 3年。上述时间条件须在股

权激励计划中列明。

6. 股票（权）期权自授予日至行权日的时间不得超过 10年。

7. 实施股权奖励的公司及其奖励股权标的公司所属行业均不属

于《股权奖励税收优惠政策限制性行业目录》范围（见附件）。公司

所属行业按公司上一纳税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最高的行业确定。

（三）本通知所称股票（权）期权是指公司给予激励对象在一定

期限内以事先约定的价格购买本公司股票（权）的权利；所称限制性

股票是指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条件授予激励对象一定数量的本公司

股权，激励对象只有工作年限或业绩目标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条件

的才可以处置该股权；所称股权奖励是指企业无偿授予激励对象一定

份额的股权或一定数量的股份。

（四）股权激励计划所列内容不同时满足第一条第（二）款规定

的全部条件，或递延纳税期间公司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第一条第

（二）款第 4至 6项条件的，不得享受递延纳税优惠，应按规定计算

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对上市公司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适当延长纳税

期限

（一）上市公司授予个人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

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个人可自股票期权行权、限制性股票解禁或

取得股权奖励之日起，在不超过 12个月的期限内缴纳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期权所得缴纳个

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40 号）自本通知施行之

日起废止。

（二）上市公司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应纳税款的计算，继续按

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

题的通知》（财税〔2005〕35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

票增值权所得和限制性股票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5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个人所得

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61 号）等相关规定执行。股权奖

励应纳税款的计算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三、对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实施选择性税收优惠政策

（一）企业或个人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到境内居民企业，被投资

企业支付的对价全部为股票（权）的，企业或个人可选择继续按现行

有关税收政策执行，也可选择适用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选择技术成果投资入股递延纳税政策的，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

案，投资入股当期可暂不纳税，允许递延至转让股权时，按股权转让

收入减去技术成果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差额计算缴纳所得税。

（二）企业或个人选择适用上述任一项政策，均允许被投资企业

按技术成果投资入股时的评估值入账并在企业所得税前摊销扣除。



（三）技术成果是指专利技术（含国防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生物医药新品种，以

及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技术成果。

（四）技术成果投资入股，是指纳税人将技术成果所有权让渡给

被投资企业、取得该企业股票（权）的行为。

四、相关政策

（一）个人从任职受雇企业以低于公平市场价格取得股票（权）

的，凡不符合递延纳税条件，应在获得股票（权）时，对实际出资额

低于公平市场价格的差额，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参照《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5〕35 号）有关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个人因股权激励、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取得股权后，非上市

公司在境内上市的，处置递延纳税的股权时，按照现行限售股有关征

税规定执行。

（三）个人转让股权时，视同享受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股权优先

转让。递延纳税的股权成本按照加权平均法计算，不与其他方式取得

的股权成本合并计算。

（四）持有递延纳税的股权期间，因该股权产生的转增股本收入，

以及以该递延纳税的股权再进行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应在当期缴纳

税款。

（五）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规

定执行。

适用本通知第二条规定的上市公司是指其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五、配套管理措施



（一）对股权激励或技术成果投资入股选择适用递延纳税政策

的，企业应在规定期限内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未办理备案

手续的，不得享受本通知规定的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二）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或个人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以实施股

权激励或取得技术成果的企业为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递延纳税期

间，扣缴义务人应在每个纳税年度终了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递延纳

税有关情况。

（三）工商部门应将企业股权变更信息及时与税务部门共享，暂

不具备联网实时共享信息条件的，工商部门应在股权变更登记 3个工

作日内将信息与税务部门共享。

六、本通知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6年 1月 1日至 8月 31日之间发

生的尚未纳税的股权奖励事项，符合本通知规定的相关条件的，可按

本通知有关政策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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